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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武逸民 通讯员 姜东

本报讯 昨日，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透露，原计划8月底结束的驾驶人、机动车登
记信息核对更新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相关
信息不全、有误的仍可就近到各交（巡）警大
队办理。

据介绍，从 7月 10日开始，市交警支
队控制中心、市区20个交（巡）警大队（含
出租车交通治安管理大队）、各县（市）交
警大队（含吉利区）及所有车管中队、事故
中队、车管所、驾管所、各县交警中队等74
个单位，开设了机动车和驾驶人登记信息
办理窗口。

截至8月底，已有万余名机动车驾驶人
更正了相关信息。

考虑到部分市民因各种原因尚未办理
相关信息更改核对，市交警支队决定将该工
作延期开展。

据悉，私家车车主可持本人身份证和
机动车行驶证，单位车辆的负责人可持组
织机构代码证书、单位委托书、办理人员
身份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驾驶人
可持本人身份证、驾驶证，到上述交警部
门免费办理。

1200套廉租房等您申请
5日至14日接受申请，有望国庆长假后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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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阳光新城
鹏翔小区

目前，我市的廉租住房保障主要采
取货币补贴和实物配租两种方式。

按照规定，凡是具有本市城市居民
户口、家庭人均月收入600元以下、人均
住房面积17平方米以下的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即可申请廉租住房。

截至目前，我市已有1700余户困难
家庭获得了实物配租，列入保障家庭的
共有4140户，除去此次将获得实物配租
的1200户，剩余家庭仍可享受货币补贴。

发放标准为人均保障面积17平方
米，租赁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每平方米7

元，实行差面积保障。
也就是说，月租赁补贴额=月租赁补

贴标准×（人均保障面积×家庭人口-现
有住房建筑面积）。

以现有住房面积30平方米，符合廉
租住房保障标准的三口之家为例，其每
月可领取的租赁补贴为7元×（17平方
米×3人-30平方米）=147元。

上述标准还设立了每人每月30元的
最低保障标准，如果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的租赁补贴通过计算每人每月不足30
元，均按照30元进行发放。

此次实物配租申请时间为9月5日
至14日。申请人需填写低收入家庭廉租
房实物配租申请审批表，由户口所在地
的社区、办事处盖章并签署意见后，连同
下列材料交至所在辖区的廉租住房管理
部门，过期未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

需提供的申请材料有：申请家庭成
员的收入证明（有单位的加盖单位财务
专用章，无单位的由社区证明），住房证
明（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申请人及家
庭成员的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和复印件。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申请廉租房实
物配租的家庭无房或在外租房，还应提
交租赁协议、房东身份证复印件、房东房

产证复印件以及租住地所在的社区证
明。若是家庭成员下肢残疾、患重度疾
病等需要优先进行廉租住房实物配租
的，请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各区廉租住房管理部门的电话：市
廉租办 62786883，瀍河回族区廉租办
65171960，老城区廉租办62629855，西
工区廉租办 63229950，涧西区廉租办
65186091，洛龙区廉租办65156732，高
新区廉租办65112256，龙门管委会廉租
办65980011。

需要提醒的是，参加过廉租住房选
房但因房源问题放弃房子的，将不能参
与此次实物配租。

中电·阳光新城项目位于老城区邙山镇，
北临红山路，西至中沟村，东与洛阳警校毗邻，
此次配建廉租房共800套。

鹏翔小区位于西工区汉宫路，东至洛阳水
利工程局，南至汉宫路，北至中沟村，此次配建
廉租住房共400套。

两个廉租房项目均于2011年10月开工建
设，目前已具备入住条件。此次配租的廉租住房
建筑面积从37平方米至49平方米，分三种户型。

两个廉租房项目同时竣工，相距不远，将
同时接受申请，保障家庭根据排号顺序可自由
选择任一项目的房源。

市廉租办有关负责人提醒，申请人最好根
据家庭人口的多少选择户型。根据我市的N
（家庭人数）×15平方米+5平方米的实物配租
标准，保障标准范围内的按每月每平方米0.85
元收取租金，超出保障标准范围的则按每月每
平方米1.7元收取，如果是单人家庭最好申请
面积较小的房子，以免加重经济负担。

应根据家庭人口选户型

申请时间为9月5日至14日

未申请成功者继续享受货币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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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连漪 通讯员 杨新兴

对于纳入廉租住房保障
体系的低收入家庭来说，这
一定是个好消息：据市房管
局透露，中电·阳光新城和鹏
翔小区廉租住房项目已竣工
具备入住条件，1200套廉租
住房5日起接受实物配租申
请，国庆长假后有望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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